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高中職學生暑期探索學習方案
申請作業要點(草案)
1、 目的：
為使高中職學生了解科技大學實驗室的研究主題及實驗實作，並豐富學生學習歷程，特推動高中職學生暑期探索學習方案。藉由高中職生實際參與科技大學實驗室的研究活動，能夠了解實驗室特色，也讓學生發掘自身興趣，在未來升學或就業選擇上，更能結合所學專長。透過學生暑期探索學習方案，希望未來有助於科展合作，促進師生雙方共學發展。
2、 申請：
(一)邀請各系所教師參與，收集教師意願後彙整成教師名冊。
(二)高中職學生向教學資源中心繳交活動報名表及相關資料，請教師篩選報名資料後，選出合適學生參加，再由教資中心公告入選名單。
(三)活動對象：國內各高中職升二、三年級學生。
3、 活動規劃：
(一)暑期探索學習方案以1週為原則。
(二)每案屏科大老師之研究室，參與學生至多4人。
4、 期程：
(一)核定期程：115年6月中旬
(二)執行期程：115年7月上旬~7月中旬
[bookmark: _GoBack](三)經費核銷：115年7月上旬~8月上旬
5、 補助：
(1) 每案基本補助1萬元，高中職學生2位以上多1位學生多補助5000元，至多收4位學生，補助上限每案為2萬元。可補助項目為材料費、工讀費、雜支。經費補助項目及額度得視當年度經費情形調整。
(2) 本要點補助經費由教務處經費及高教深耕計畫支應，經費核銷皆須符合相關規定。
6、 管考：
(一)核定通過後，1周內修正經費表，將紙本及電子檔寄送至承辦單位。
(二)活動結束1個月內，請將發票單據整理好後統一送至教資中心，由教資中心統一協助核銷。
(三)活動結束1個月內會將學生成果報告書電子檔寄給各位老師，請協助填寫學生學習評語，會再將填寫完後的電子檔回傳給學生。
七、如遇特殊情形(天氣因素等)，活動得取消或延期，教務處保有計畫核定之最終決定權。

